关于迎接省教育厅对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及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实施情况检查的通知
各中学、小学：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认真做好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及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实施与数据报送情况的通知》（闽教办体[2009]74号）精神,为迎接省教育厅对我市学校甲型H1N1流感防控及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实施与数据上报工作进行检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：12月23日至25日

二、检查对象：全市中学、小学

三、检查内容：

（一）甲型H1N1流感防控方面：1.工作部署情况；2.防控预案；3.晨检制度；4.信息报告；5.应急处置情况。

（二）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方面：1.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学生登记卡；2.数据上报汇总表；3.数据上报情况反馈（国家数管中心反馈）。

四、检查方式：

现场抽检中学3-6所、小学2-4所，检查组直接到中小学校进行现场检查，听取汇报，查看资料，询问情况等。

请各中学、小学认真做好迎检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晋江市教育局
2009年12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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